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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提取強積金權益諮詢文件之意見 

 

                                                        2012年 3月 30 日 

 

1. 本會歡迎強積金局就退休時權益發放方式及以「末期疾病」為由提早提取強積金權益兩方

面提出公眾諮詢，然而本會對上述兩方面沒有傾向性的立場，但認為強積金局必需盡快

處理強積金制度一些根本及迫切性問題。 

 

2. 強積金制度已實行十年，流弊叢生，強積金局是次諮詢內容過於狹隘。本會認為，強積金

局應該就強積金制度的保障範圍、管理費用、強積金與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互相抵銷條款

等各方面進行全面而徹底的諮詢與檢討。 

 

3. 本會強調改革現行的強積金制度只能收局部之效，設立全退休保障制度才是根本，故促請

政府盡早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4. 強積金制度的目標是透過僱主及僱員的供款，協助就業人士累積退休儲蓄，但現時無數長

者要依靠長者綜援為生，或要靠散工的收入或拾荒等體力勞動工作來幫補生活所需。這反

映強積金制度缺乏有效機制保障供款人退休後的收入。 

 

5. 由於有關計劃性質屬「界定供款」，而非「界定利益」，因此強積金的多寡取決於薪金及供

款年期。強積金發展時間尚短，而且供款率不高，低收入者累積的強積金款額一般有限，

故不能為行將及即時退休的長者帶來保障， 

 

6. 強積金制度是職業掛鈎的供款性退休保障制度，因此家務料理者、失業人士、因殘疾而失

去工作能力人士等非就業人口及短期工作人口等都不受保障。 

 

7. 強積金制度不能承受市場波動的風險。強制金制度由私營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管理，累積供

款的多寡取決投資市場的波動情況。2008 年，全球經濟不景，股價急跌，強積金的投資

回報率受到嚴重打擊，2008年至 2009年度錄得高達 25.9%的資產值虧損。2010年至 2011

年間強積金同樣錄得 12.2%的負增長1，這使人擔心強積金制度能否協助供款者累積儲蓄，

應付退休生活。 

 

8. 高昂的強積金行政費及管理費已變相蠶食僱員退休保障。強積金局卻沒有任何收費水平指

引，以監管受託公司的收費。雖然立法會早前修訂了強積金條例，容許僱員供款部份可自

由選擇受託人，但現時五間主要受託公司已瓜分七成強積金投資市場。在寡頭壟斷下，自

由選擇受託人措施的成效被受質疑。 

 

9. 強積金制度容許僱主使用其供款部份及累算權益抵銷僱員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這意味僱

                                                
1 資料來源: 強積金局。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統計摘要，2011年 12月。 



員的強積金有機會被僱主提取作離職補償，而被辭退的僱員一般會利用這筆款項解決生活

上的燃眉之急。換言之，這已大大削弱強積金作為退休保障的成效。 

 

10. 政府常推說強積金計劃只是世界銀行退休保障的三大支柱之一，因此還需要以市民的個人

儲蓄及社會安全網來支撐社會的退休保障。政府卻漠視香港在職貧窮問題，根據統計處綜

合住戶統計調查 2012年的最新資料，現時每月收入少於 6000元的勞工多達 30多萬人，

收入僅足糊口，試問何來金錢作額外退休儲蓄。 

 

11. 雖然長者現時可依賴綜援及高齡津貼支援退休生活，但兩者均不能保障長者的退休生活。

綜援計劃的資產審查、子女無力供養父母證明等限制及其所造成的標籤效應，使不少有需

要的長者不能或不願申請援助。隨著人口老化，領取綜援的長者會不斷增加，這亦使人擔

心倚靠稅收支付而沒有供款支持的綜援制度，能否支持日益增加的高齡長者之退休需要。 

 

12. 鑑於以上種種弊端，我們認為強積金局應對強積金制度各方面進行作出全面徹底的諮詢與

檢討。此外，我們促請政府成立專責獨立委員會，展開全民退休保障的研究及立法工作，

使全港市民能享有即時及持續退休保障，以應付生活的基本需要。 

 

 

 

 

 

 


